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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

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紀錄  
 

時    間：110年 10月 05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：10 

地    點：客傳所辦公室 D2-301 

主    席：鄭明中所長 

出席人員：吳翠松老師、盧嵐蘭老師、范瑞玲老師、傅柏維老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記錄：樊亞芬 

壹、會議開始 

貳、主席報告 

一、請老師鼓勵研究生多參與學術研討會外，也請鼓勵或協助研究生於相關研

討會發表其研究成果。 

二、請老師們協助轉發本所碩士班甄試招生訊息，以利訊息廣為周知。 

三、110 學年度補助碩士班考試招生報名費合計 7 名，每名補助新台幣 1,350

元，該筆款項由 1106002-12「110年指定用途-客傳所補助碩士班考試招生

報名費用」支應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第 一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    由：提請討論 110學年度研究生獎學金受領人，本所推薦學生人選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學金辦法規定，本所於 110 學年度碩二研究生遴選

甲種獎勵 2名，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；當學期在學人數有超過 10

人，遴選乙種獎勵 2名，每名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。 

二、檢附「109學年度上、下學期研究生成績排名」明細表。 

三、研究生獎學金名單：甲種 2名吳雯倩、林政宇（各壹萬元）；乙種 2名

蕭琇憶、李佳磬（各伍仟元）。 

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檢附研究生獎學金推薦表、成績排名及申請表如附件一，

提送院務會議審議。 

 

第 二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    由：提請討論 110-1學期碩博士班新生入學之學雜費基數獎學金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國立聯合大學獎勵碩博士班新生入學辦法」（110.05.25第 147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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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會議修正通過）獎學金申請辦理。 

本辦法以 110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博士班在學新生為實施對象： 

1、李昱芳—符合獎勵在校前一學期全額學雜費基數之獎學金第 1 次

申請。(為本校畢業生班排名 30%，並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原

畢業總名次為班級排名前 30%以內者。) 

2、邱湘芸—符合獎勵在校前一學期全額學雜費基數之獎學金第 1 次

申請。(為本校畢業生班排名 27.5%，並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

原畢業總名次為班級排名前 30%以內者。) 

二、依據「國立聯合大學獎勵碩博士班新生入學辦法」（107.05.22第 123次

行政會議修正通過）獎學金申請辦理。 

申請 109學年度入學本所新生入學獎學金（續獎）： 

1、陳昭惠—符合獎勵在校前三學期全額學雜費基數之獎學金第 3 次

申請。(為本校畢業生班排名 3.33%，並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

原畢業總名次為班級排名前 5%以內者。) 

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檢附新生入學獎學金申請表如附件二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。 

 

第 三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    由：提請討論本所 110-1學期勞僱型教學助理聘用相關事宜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110年度本所教學助理聘用經費分配為 12萬元，聘期為 109-2學期及

110-1學期各 6萬元核銷，並依規定辦理勞（健）保加保與簽訂勞動契

約。 

二、支給標準為：碩士級每月上限 3,500元，學士級每月上限 2,500元，每

小時平均薪資不低於基本工資 160元。 

三、提請討論 110-1學期聘用人數與搭配課程。 

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本所 110-1學期聘用勞僱型教學助理投保以日保險，聘用人數研究生 2

名、大學生 2 名，依校內程序申辦。教學助理應依規定簽到及填寫出

勤時數表，並於當月底前繳交，以利薪資核撥作業。 

二、109-2學期經費核銷完成$52,821，110-1學期經費$67,179，分配領課教

師共 4位，配合有 4位教學助理。 

1. 鄭明中老師：主系必修課程「當代語言理論」搭配客傳碩一甲陳映

瑜同學。 

2. 盧嵐蘭老師：主系必修課程「傳播理論專題」搭配光電四乙周庭宇

同學。 

3. 傅柏維老師：主系必修課程「當代客家研究」搭配客傳碩二甲及蓁

莉同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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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范瑞玲老師：主系必修課程「觀光專業英文（一）」搭配文創三甲許

心瑜同學。 

 

第 四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    由：提請審議本所研究生申請院內教師指導碩士論文更改論文題目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所研究生修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會議開議前，共有江青等 1名同學申請（申請表如附件三）。 

三、江青同學於 109年 6月 30日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（論文題目：客

家棚頭說唱教學之研究—以苗栗縣客家庄 3所小學為例），此次更改論

文題目（新論文題目：媽祖入山—苗栗縣獅潭鄉、大湖鄉的迎媽祖祭

祀活動），提請審議。 

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請江生依研究生修業要點重提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。 

 

第 五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    由：提請討論本所 110學年度所教評會第五位委員推薦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，「本所教評會委員由五

至七人組成，由本所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擔任。專任教師不足時，由

本所所務會議推選校內、外相關領域專長教授、副教授擔任。委員任

期一年，得連選連任。」 

二、本所編有專任教授 2人，專任副教授 2人，約聘助理教授 1人，目前

所內成員無法滿足所教評會設置之最低職級條件與人數需求。為使本

所教評會組成合法，敬請推薦本所教評會第五位委員。 

 

決    議：推薦本院文化觀光產業學系劉煥雲副教授為本所 110 學年度第五位所

教評會委員。 

 

第 六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    由：提請討論回應評鑑委員有關本所師資員額意見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所於 110年 06月 24日甫完成第三周期系所評鑑，最終並獲評鑑「通

過-效期六年」之佳績。 

二、依據評鑑委員所留有關本所師資員額意見，目前學校以約聘（專案）教

師，增加本所第五位師資。然此師資在學校的規劃中，是將未來預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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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的「客語師培中心」的員額先行投入。建議校方應重視客傳所師

資不足的問題，循正常管道聘請該所師資。 

三、另依 110年 09月 15日 110年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校級推動小組

會議暨自評總檢討會議之決議，本院應儘速召開會議討論客語師培中

心成立與否，以利本所後續向本校爭取專任教師之師額。 

 

決    議：建請本院儘速召開會議討論客語師培中心之去留，以利本所後續作業。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1時 15分） 

 






